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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受理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

案件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作業

階段 
作業流程 步 驟 說 明 

作業

期限 
權責機關 

受 

理 

階 

段 

1.申請 壹、納稅義務人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且不

能於規定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稅捐者，應

於規定繳納期間內，填寫新北市政府稅捐

稽徵處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申請延期

或分期繳納稅捐申請書(地方稅適用)【（民）

表一】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以臨櫃(如委

託他人者，應另附委任書【（民）表二】)、

郵寄至本處(總、分處)或至新北市政府雲端

櫃檯線上申請等方式，申請延期或分期繳

納稅捐。 

貳、申請事由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本處查明

屬實者，得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: 

一、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經濟部、農

業部、勞動部或其他部會）因應美國對等

關稅政策提供紓困、補貼、補償、振興、

支持或協助等相關措施者。 

二、營利事業因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，

致營業收入減少。 

三、個人因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，致被

減薪、非自願離職、工作日減少或其他情

形。 

1天 申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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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
階段 
作業流程 步 驟 說 明 

作業

期限 
權責機關 

2.受理 壹、總(分)處總收文依申請書申請稅目轄區所

屬單位分案辦理。 

貳、同一稅目申請多筆稅款分屬不同轄區時，

以申請書填寫第 1筆資料(未填寫時，以檢

附之第1份稅額繳款書)之轄區所屬單位主

辦，並會辦其它轄區後統一回復申請人。 

參、同時申請不同稅目，以申請書所勾選第 1

筆稅目之轄區所屬單位主辦，並會辦其它

稅目後，分別回復申請人。 

 總(分)處

總收文 

審 

核 

階 

段 

3.1文件是

否備齊 

審核申請文件是否齊全，如發現填寫錯誤、缺

漏或附件不齊全者，發函一次告知補正內容，

請申請人補正。 

4天 

(不含

補正 6

天) 

土地稅科 

房屋稅科 

消費稅科 

各分處 3.2是否補

正 

依期限補正者重新審核；未依限補正者應函復

否准。 

4.審核 審核是否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6條及稅捐稽徵機

關受理納稅義務人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申

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規定。 

結 

案 

階 

段 

5.回覆 將審核結果函復申請人，符合規定者同時寄發

延期或分期後之稅額繳款書。 

1天 土地稅科 

房屋稅科 

消費稅科 

各分處 

 


